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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函
地址：105008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340
號
傳真：(02)2349-6101
聯絡人：吳冠模
電話：(02)2349-6259
電子信箱：camel@mail.caa.gov.tw

受文者：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標準四字第1150000931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進口修造航空器進口用於航空器本身之器材(電氣裝

備在內)及專供服務、維護或修造航空器用之地面裝備，

適用稅則第88章增註一免稅規定者，其稅則申報不限於第

8807節一案，請轉請所屬加強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政部關務署114年8月26日台關業字第1141022914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進口修造航空器進口用於航空器本身之器材(電氣裝備在

內)及專供服務、維護或修造航空器用之地面裝備(以下簡

稱航空器材)，倘符合稅則第88章增註一免稅規定者，向本

局傳輸進口報單時，應依實際進口貨物填報正確適用之稅

則號列，不限於第8807節。

三、考量稅則號列項目眾多，且所列之貨物並非均屬航空器

材，倘發生本局不收單之情形或屬首次申報之稅則，請先

通知本局確認該稅則號列是否已設定於本局簽審系統，以

利通關作業順遂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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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中華民國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報關
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報
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宜蘭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花蓮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財政部關務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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